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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收购多少资产需公告、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
条例的第四章 上市公司的收购-股识吧

一、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的第四章 上市公司的收购

展开全部第四十六条
任何个人不得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千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的普通股；
超过的部分，由公司在征得证监会同意后，按照原买入价格和市场价格较低的一种
价格收购。
但是，因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总量减少，致使个人持有该公司千分之五以上发行
在外的普通股的，超过的部分在合理期限内不予收购。
外国和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个人持有的公司发行的人民币特种股票和在境外发
行的股票，不受前款规定的千分之五的限制。
第四十七条 任何法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达到百分
之五时，应当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向该公司、证券交易场所和证监
会作出书面报告并公告。
但是，因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总量减少，致使法人持有该公司百分之五以上发行
在外的普通股的，在合理期限内不受上述限制。
任何法人持有一个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后，其持有该种股票
的增减变化每达到该种股票发行在外总额的百分之二时，应当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
三个工作日内，向该公司、证券交易场所和证监会作出书面报告并公告。
法人在依照前两款规定作出报告并公告之日起二个工作日内和作出报告前，不得再
行直接或者间接买入或者卖出该种股票。
第四十八条 发起人以外的任何法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发行在外的普
通股达到百分之三十时，应当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四十五个工作日内，向该公司所
有股票持有人发出收购要约，按照下列价格中较高的一种价格，以货币付款方式购
买股票：（一）在收购要约发出前十二个月内收购要约人购买该种股票所支付的最
高价格；
（二）在收购要约发出前三十个工作日内该种股票的平均市场价格。
前款持有人发出收购要约前，不得再行购买该种股票。
第四十九条 收购要约人在发出收购要约前应当向证监会作出有关书面报告；
在发出收购要约的同时应当向受要约人、证券交易场所提供本身情况的说明和与该
要约有关的全部信息，并保证材料真实、准确、完整，不产生误导。
收购要约的效期不得少于三十个工作日，自收购要约发出之日起计算。
自收购要约发出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收购要约人不得撤回其收购要约。
第五十条 收购要约的全部条件适用于同种股票的所有持有人。
第五十一条 收购要约期满，收购要约人持有的普通股未达到该公司发行在外的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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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股总数的百分之五十的，为收购失败；
收购要约人除发出新的收购要约外，其以后每年购买该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不
得超过该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总数的百分之五。
收购要约期满，收购要约人持有的普通股达到该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总数的百分
之七十五以上的，该公司应当在证券交易所终止交易。
收购要约人要约购买股票的总数低于预受要约的总数时，收购要约人应当按照比例
从所有预受收购要约的受要约人中购买该股票。
第五十二条
收购要约发出后，主要要约条件改变的，收购要约人应当立即通知所有受要约人。
通知可以采用新闻发布会、登报或者其他传播形式。
收购要约人在要约期内及要约期满后三十个工作日内。
不得以要约规定以外的任何条件，购买该种股票。
预受收购要约的受要约人有权在收购要约失效前撤回对该要约的预受。

二、公司上市需要多少资本

证券法》第五十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上市”时，必须符合的条件之一
是，并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当然，证券交易所可以规定高于前款规定的上市条件，“公司股本总额不少于人民
币三千万元”。
与原来规定的五千万元比，中小企业成为上市公司的门槛大幅降低。
原来的“千人千股”要求也已删除。
现阶段，它更有利于落实国务院《关于支持做强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若干政策措施
的会议纪要》中“在深圳中小企业板建立支持中关村企业的‘绿色通道’”的要求

三、上市公司股东买卖多少股份要公告

持股百分之五以上股东，随便买多少股都必须公告

四、被上市公司收购30%的企业变更股东需要公示吗

被收购的企业只需要去工商局备案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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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自行公示。
但是上市公司需要就收购细节进行披露。
也就是说公示的责任在上市企业而不在被收购企业。

五、实际控制人收购合伙企业份额，合伙企业唯一资产为上市公
司股份，这种情况需要公告吗

任何公司，没有法律的特别规定，不能成为对所投资企业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投资
人。
普通合伙人是要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
根据《合伙企业法》第三条规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
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
具体请到企业登记机关工商局咨询。
普通合伙人（GeneralPartner）：泛指股权投资基金的管理机构或自然人，英文简称
为GP。
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
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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